
  

旁听市民作建议性发言的实践与思考 
  

□  祝任大 
  

【 案 例 】  1999年新春伊始，贵阳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实行“市民旁
听并可作建议性发言制度”，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四年多来已有468名普通市民旁听
了39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教师、营业员、研究生、
大学教授、个体工商户、的士司机、退休职工；既有刚满18周岁的青年学生，也有年
过八旬的耄耋老人。提出了建议200多条，其中有不少是有见地的建议。对贵阳市人
大的这一举措，市民们“感到人大同百姓的距离这样近”。这一创新举措引起媒体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制日报》、《中国人
大》、《中国妇女报》以及地方新闻媒体纷纷给以报导。 

【评析 】  1．应鼓励地方人大积极探索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我国宪法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和自由。人民群众除通过选出的人大代表“当家作主”外，还可以多种方式直接参政
议政。至今并未有任何法律不允许旁听市民作建议性发言的规定。事实上中央电视台
在播出贵阳的这一做法前就曾由有关部门邀请部分法律专家和人大工作者论证过，尽
管意见并不完全统一，但倾向性的意见是，现行法律没有对旁听市民在人大的会议上
发言作出禁令，就应当鼓励地方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要拓宽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引
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让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
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笔者认为“允许旁听市民在列席的人大代表和其他列
席人员发言之后，围绕会议议题作建议性发言”就是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各
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的生动探索和实践。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各地人大
的创新探索，还是应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为好。 

2．直接听取群众意见有利于在民主的基础上科学决策。地方人大常委会是地方
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其决策过程应广纳群众意见，集中群众智慧。离开了民主
的基础，就谈不上科学的决策。常委会组成人员要集中群众智慧，不仅要通过调查研
究、执法检查等渠道，而且在常委会会议召开期间，应认真倾听列席会议的人大代
表、“一府两院”的其他人员的建议，这都是发扬民主的渠道。而这些人员并非是常
委会组成人员，他们的发言显然只能是一种建议性发言，这在实践中大概没有人会说
他们的发言“混淆了常委会组成人员与列席人员的职务”。同样旁听的市民作简短发
言，应该说也是一种建议性发言，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混淆了常委会组成人员与旁听
人员的职务”。我们不应低估了常委会的决策能力。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都是各方面
的代表人物和专职人大工作者，他们有较高的决策能力。笔者认为，听取市民意见不
仅不会影响常委会作正确决策，相反通过直接听取群众意见，更有利于常委会在民主
的基础上作正确决策。我们也不能低估了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觉悟。贵阳市先后
参加旁听的市民达400余人，至今未有一人的发言“给会务的管理工作带来麻烦”。
我们看到的却是普通群众积极政治参与的满腔热忱。退一万步说，就是真有几个市民
说点不同意见，甚至是错话，也不足为奇，因为“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3．实践证明旁听市民作建议性发言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实行
这一制度已有四年半的时间，应该说不算短了。在实践中我们不断完善这一制度，出
台了《贵阳市市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规则》，其主要内容：一是发言顺序安排在常
委会组成人员审议完毕，列席的人大代表及其他列席人员发言之后；二是举手示意，
经主持人同意，可围绕本次会议议题作五分钟以内的建议性发言。这一规则使“市民
旁听并可作建议性发言的制度”规范化，从而为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保障。 



  

四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实行这一制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一是增强了人大常
委会会议的透明度，有利于人民群众对人大工作的了解，增强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责
任感；二是拓宽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和当家作主
的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感；三是会议直接听取群众意见，有利于在民主的基础上实
行科学决策，有利于提高常委会的审议质量。 

 （作者单位：贵阳市人大常委会）   

  

《人大研究》2003年第10期（总第142期） 


